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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关于印发《〈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
（2017）〉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
 

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局属各事业单位、各区（市）县规划和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： 

《〈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7）〉的补充规定》已

获市政府批复（成府函〔2020〕120 号）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中心城区以外的区（市）县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  

2020 年 12 月 3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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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7）》的

补充规定 

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战略部

署，推进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，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，

根据《成都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成都市公园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

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在总结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

结合成都实际，现对《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7）》

作出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目标，加强城市建

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统筹管理，严格风貌管控，促进“中优”区域城

市有机更新，推进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，推动土地资源高效利

用，强化片区产业发展、生活配套建设以及生态场景营造，着力

打造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公园城市形态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本规定主要适用于成都市中心城区城市开发建设用地的规

划编制及规划管理。重点用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管控，强

化容积率管理对城市功能提升、城市形态塑造和空间特色营造的

作用，促进城市有机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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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容积率分类管控 

1．充分发挥城市设计在城市形态构建和城市空间环境营造

方面的作用，通过城市设计对城市重点片区、重要地段建设用地

容积率进行统筹平衡及分类管控，以优化城市功能，促进城市有

机更新，塑造特色鲜明、疏密有致、高低错落、大开大合的城市

空间形态。 

2．对于天府广场、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等城市核心片区；

火车北站、火车南站、火车东站、火车西站、天府 CBD 东站综

合交通枢纽、地铁骡马市站等城市级轨道站点，通过 TOD 一体

化城市设计研究，开发建设用地容积率具体指标以城市设计方案

合理性确定，城市设计方案及容积率指标需通过市规委会审议。

区域级轨道站点在落实了 TOD 一体化城市设计，地上地下空间

统筹规划实施，并配建必要的地铁配套设施的情况下，其 100 米

范围内用地容积率指标可在现有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基础上适当

上浮，上浮比例不超过 20%，并结合 TOD 一体化城市设计确定

地块具体容积率指标。 

3．保障性住房、农民安置房的住宅用地、住宅兼容商业服

务业设施用地、商业服务业设施兼容住宅用地的容积率按不大于

3.0 执行（特别地区除外）；棚改安置房项目无论是在棚户区改造

范围内进行安置，或是在异地进行安置，其安置的住宅用地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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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兼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、商业服务业设施兼容住宅用地的容

积率均按不大于 3.0 执行（特别地区除外）；城中村改造的住宅

用地、住宅兼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、商业服务业设施兼容住宅

用地的容积率按不大于 2.5 执行（特别地区除外）。 

4．适度提高城市有机更新重点及一般单元内国有土地改造

住宅用地容积率，其中历史城区外核心区国有土地改造住宅用地

容积率由平均 2.5 提高到 3.0，历史城区外一般地区国有土地改

造住宅用地容积率由平均 2.0 提高至 2.5，并结合城市设计进行

总量平衡，合理确定地块具体容积率指标。城中村改造、棚改安

置房、保障性住房、农民安置房按照前款规定执行。 

5．临环城生态区特别地区和临环城生态区 500 米范围内的

开发建设用地容积率总体控制指标可在现有规划管理技术规定

基础上适当上浮，上浮比例不超过 20%，具体地块容积率指标应

通过城市设计确定，并严格控制临生态用地的建设高度及建筑形

态；环城生态区内开发建设用地调整作为锦城公园配套设施用地

的，其建设规模未达到原规划容积率指标的，建设量不足部分可

通过城市设计转移至环城生态区内或环城生态区周边的其余开

发建设用地中。 

6．提高产业用地利用效率，工业用地容积率绕城高速以内

一般不低于 2.0、不大于 4.0，绕城高速以外一般不低于 1.2、不

大于 3.0，使用特殊工艺的工业用地经经信部门认定后，容积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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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 

7．提高产业用地复合性，满足产业功能区提档升级需求，

在工业用地分类下，增设“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”。新型产业用

地（M0）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 2.0、不高于 4.0。在满足城市空

间品质、公共服务和市政配套承载能力的前提下，由属地政府根

据产业引进的相关要求和“一图一表”研究结果合理确定新型产

业用地（M0）具体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等规划指标。新型产业

用地（M0）应设置产业用房和配套用房，配套用房的计容建筑

面积可提升至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20％。 

8．大力支持创新要素聚集、创新功能完善的高品质科创空

间建设，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分类下，增设“科研设

计用地（A36）”，科研设计用地（A36）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

2.0、不高于 4.0。 

（二）容积率转移平衡 

9．为进一步促进城市功能提升及产业聚集，推动城市高品

质空间塑造，在片区综合开发过程中，通过城市设计研究，在确

保片区经营性用地开发建设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，允许容积率指

标在片区内相同用地性质的未出让地块间进行平衡转移，并优先

向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及城市功能核心转移。 

10．严格控制滨水区域、临山区域、临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

文化风貌区的建设强度及建筑尺度。项目所在地块实施更新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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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因风貌保护需要其建设规模难以达到原规划容积率指标的，

建设量不足部分可通过城市设计转移至相同用地性质的其余未

出让建设用地中，并优先在临近街坊和本行政区域内转移平衡。 

11．在实施城市有机更新片区，对于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

权及房屋所有权并进行保留改造的项目，其保留建筑所在用地的

建设规模难以达到原规划容积率指标的，建设量不足部分可通过

城市设计转移至片区内其余开发建设用地中。 

12．鼓励新增公共服务配套设施。在满足原有控规要求的基

础上，为城市额外提供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地块，可确保原有经

营性建设规模不减少。 

原有控规中已有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按照《成都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》（成办

函〔2016〕117 号）调整新增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执行上述规

定。 

13．鼓励新增公共空间用地。在满足原有控规要求的基础上，

为城市额外提供公共绿地、广场及市政道路用地的地块，可确保

原有经营性建设规模不减少。 

原有控规中已有的公共绿地、广场及市政道路和按照《成都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管理的意

见》（成办函〔2016〕117 号）调整新增的公共绿地广场、居住

区配套道路不执行上述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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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容积率奖励 

14．鼓励建筑空间的公共性及开放性，建筑首层架空部分作

为绿化、停车、通道等对公共活动使用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。

跨越城市公共空间部分的向公众开放的公共连廊建筑面积不计

入容积率。 

15．促进历史文化及历史风貌保护，规划确定保留的文保单

位、文物建筑、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建筑不计入容积率不计入建

筑密度。不计容的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建筑应当优先作为公共

性、文化性功能进行保护再利用。 

16．鼓励存量工业用地集约节约使用，在符合规划、不改变

用途的前提下，工业企业利用存量土地新建工业厂房或增加原厂

房层数，对新增的工业厂房不再增收土地价款。 

17．促进城市地下空间利用，地下室、地下车库出入口、地

下车库附建的排风口等、半地下室中除住宅、商业服务业设施外

的其他各类建筑面积全部不计入容积率；地下室、半地下室及出

入口等地下室附属设施不计入建筑密度。 

18．鼓励实施轨道交通上盖物业，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开

发项目的轨道交通停车库（含盖上机动车停车库）及其与上盖建

筑之间的结构转换层、轨道交通停车库及其地面疏散楼梯间、风

亭等附属设施不计入容积率不计入建筑密度。 

19．优化规划公园配套设施配置，促进生态价值转化，在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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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的公园绿地上配建公共服务设施时，应按照《公园设计规范》

配建标准执行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已通过招拍挂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不适用于本

规定中建设用地容积率转移平衡及调整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按照本规定实施建设用地容积率转移平衡及调整的，

应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相关规定及程序调整控制性详细规

划，并将规划控制指标纳入规划条件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本规定作为《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7）》

的补充规定，有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。其余应符合《成都市城

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7）》的相关要求。  

（四）中心城区以外的区（市）县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（五）本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    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 


